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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〔2017〕32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、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东至县“全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7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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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推进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加快实现社会

保险全覆盖，根据人社部《关于实施“全民参保登记计划”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4〕40 号）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安徽省“全

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5〕188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民参保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

秘〔2016〕164 号）、池州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池州市“全

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池政办〔2016〕63 号）要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

全会精神，按照全覆盖、保基本、多层次、可持续的方针，以保

障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权益为根本发出点，以基本养

老、医疗保险为基础，以提升经办服务为导向，以信息化为支撑，

全面建成覆盖全县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参保登记实施对象：全县户籍人口和本地参保的非户籍人

员。具体目标任务包括：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网络。根据人社部和省人

社厅部署，建立我县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，并延伸至社区（村）

就业社会保障工作机构。经比对准确和入户调查确认的数据导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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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库。 

（二）收集信息和比对数据。以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为每个

人唯一的参保标识，比对我县社会保险业务系统参保数据。从公

安、卫生计生等部门，收集我县户籍人口有关信息，与参保数据

进行比对，补充人员住址等信息，生成参保问题数据、未参保人

员信息数据等。社保经办机构确认经比对正确的数据，负责处理

问题数据、重复缴费和重复享受待遇等问题，负责未参保人员数

据分发和指导基层开展入户调查工作。 

（三）开展入户调查。基层平台根据分发的未参保人员住址

等信息，开展入户调查，了解调查对象基本信息，填写登记表格，

开展政策宣传；汇总调查情况，初审并录入调查数据。县人社部

门对入户调查录入的信息进行审核。 

（四）建立动态管理机制。社保经办机构在办理日常业务时，

受理、审核和变更登记库有关信息。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建立健全

定期调查机制，及时申报调查信息变更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按照省、市统一部署，我县于 2017 年 5 月在全县范围内全

面启动参保登记工作，2017 年 6 月底基本完成，具体实施步骤

如下： 

（一）宣传启动（2017 年 5 月）。出台我县全民参保登记实

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措施；成立组织领导机构，召

开全县工作启动及培训会议；通过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微博、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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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、网络等媒介开展宣传工作，重点加大农村、社区宣传力度，

营造全民参保登记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入户登记（2017 年 6 月）。依托全民参保登记系统，

按照市级统一分配给我县的任务，细化分解至乡镇，乡镇具体分

配至村（社区），实现每位入户登记对象都有具体责任人。在入

户采集信息过程中，认真填写《全民参保登记表》，完善登记事

项，并及时、准确录入参保登记系统。入户登记是落实“全民参

保登记计划”至关重要的环节，直接影响工作成败，各乡镇要提

高思想认识，加大投入力度，落实好此项工作，确保村不漏户、

户不漏人、人不漏项。 

（三）数据管理（2017 年 6 月底）。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事

务所负责对社区、村采集补录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变更进行初审和

维护，以及全面参保登记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上报及档案管理等

业务，并指导村、社区开展工作；县人社部门指导辖区乡镇、村

（社区），对采集的信息及时录入，实时更新和动态管理，全面

完成所有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参加社会保险的信息登记。

全县参保登记人员数据实行市级集中管理和维护，逐步形成全国

统一的数据和每个人唯一的社保标识。 

（四）参保扩面（2017 年全年）。以全民参保登记系统中筛

选出的未参保人员作为扩面基础数据，城镇以民营企业、小微企

业、农民工、未就业居民、灵活就业人员和流动人员为重点，农

村以居住农民为重点，强化政策引导，积极宣传，推动未参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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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尽快加入社保体系。 

（五）总结评估（2017 年 7 月至 10 月）。7 月至 8月，各乡

镇对辖区内全民参保登记工作进行总结，9 月至 10 月，县全民

参保登记领导小组对全县参保登记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。同时，

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长效机制，巩固工作成果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县人社部门牵头负责综合协调和具体落实工作，以及

全县参保登记人员的数据收集、比对和动态管理；负责指导各乡

镇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的开展及扩面工作；负责对用人单位进

行劳动年审和用工检查，对未参保的用人单位进行重点督促检查

并依法处理。 

（二）县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工作经费。 

（三）县公安部门负责提供全县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基本情

况。 

（四）县税务部门负责全县用人单位和个人的参保缴费征收

工作，会同县人社部门共同做好用人单位同步办理税务登记和社

保登记的工作。 

（五）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提供全县每年新增企业新增、注

销等情况。 

（六）县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全县每年社团组织和民办非企业

的新增、注销等情况。 

（七）县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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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并提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基本情况。 

各乡镇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具体实施，按

要求做好宣传发动、入户调查、信息采集录入与审核、参保登记、

信息更新和档案管理等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实施“全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工作涉及

面广、工作量大、难度高，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

加强领导，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优化配置经办力量，推动全县全

民参保登记工作的高效开展。 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调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

加快建立健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联动机制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，

为开展全民参保登记夯实工作基础，尽最大可能减少调查登记工

作量。 

（三）强化基础建设。各地要大力加强社保经办服务平台建

设，整合资源，加强培训，加大投入，不断提升社保信息化水平，

确保信息采集和更新的全面、准确，信息传递和交换的及时、顺

畅，信息系统运行的安全、可靠。 

（四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县实施“全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要适时组织开展督查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展，严格核

查工作质量，定期通报工作情况，确保按时完成全民参保登记工

作任务。 

 

附件：东至县实施“全民参保登记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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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组  长：朱文明   

副组长：廖建国 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

詹召华  县人社局局长 

成  员：陈阳生  尧渡镇镇长 

郭劭忠  东流镇镇长 

丁正平  大渡口镇镇长 

江炳生  胜利镇镇长 

王金水  香隅镇镇长 

周俊华  张溪镇镇长 

袁  芳  洋湖镇镇长 

钱奕德  葛公镇镇长 

吴明来  官港镇镇长 

陈大圣  木塔乡乡长 

商爱元  花园乡乡长 

李发根  昭潭镇镇长 

徐宏伟  泥溪镇镇长 

李应乐  青山乡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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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永清  龙泉镇镇长 

陈和平  县公安局副局长 

周胜良 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 

姚尚平  县民政局副局长 

陈胜友  县地病办主任 

祝旭东 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周长银  县地税局副局长 

阮宏光 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工会主席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人社局，阮宏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、检察院。 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月 25 日印发 

 


